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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安政办发〔2009〕13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切实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  

   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就业促进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进一步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，根据国务院《劳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》及省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切实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通知》[2008]135 号，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就切实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充分认识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     

  近年来，全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

责，及时查处了很多违法案件，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，

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但是，随着形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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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和法律、法规不断完善，劳动保障监察的范围、对象、方式、

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，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，维权

案件处理更加复杂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量、经费、装备亟待加

强和改善。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

观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

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建设，不断创新体制，提升执法能

力，实现监管范围从以城镇为主向统筹城乡转变、监管模式从被

动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，确保各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，

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  

  二、建立标准化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和专业化的劳动保障监

察员队伍        

 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公务员法》的规定，建立一

支政治可靠、作风优良、业务过硬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。要加强

对劳动保障监察员的培训、考核和监督，劳动保障监察员应经省

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。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

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勤政廉政建设，严守工作纪律，强化执法

服务意识，寓宣传教育于执法的全过程，指导用人单位依法规范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，全心全意为劳动者办实事，树立依法

执法、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。  

劳动保障监察是政府的一项行政执法工作，所需经费应全额

纳入财政预算，配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必须的车辆、摄影、

录音、电脑等办案设备，保证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正常开展。

各县、区不得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行自收自支或差额拨款，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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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得给劳动保障监察员下达收费和罚款任务。  

各县（区）要按照中央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意见中提出“完善

就业、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体系“的要求，在市县（区）机构改

革中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机构建设，适当增加专职劳动保障监察

人员。 

  三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管理体制        

  要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建立起网格化、网络化的劳动保障监察

管理体制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，以“金保工程”为依托，实

现对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的动态监管，规范劳动保障监察管理

行为，处理好劳动保障监察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关系，变被动执法

为主动执法、突击集中检查为经常性检查、事后查办为预警预防。  

  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障监察管辖权限。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对

市属机关事业、企业单位在市工商和民政部门、教育部门登记注

册的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。各县（区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负责对县（区）属及乡镇机关事业、企业单位和在县（区）工商、

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。在外市登记注

册、但在我市未登记注册分支机构且生产经营场所在我市行政区

域内的用人单位，由生产经营场所驻地的县（区）劳动保障行政

部门对其实施劳动保障监察。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，

由所在县（区）劳动保障部门对其实施劳动保障监察，并及时通

报工商等部门予以查处。  

  四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       

 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不断增强依法行政意识，认真执行《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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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》和《陕西省依法行政监督办法》。实施

劳动保障监察必须严格遵守各项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，遵循合

法、公正、公开以及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广泛、深入地宣

传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，及时准确地查处违法行为。依法保障用

人单位的陈述权、申辩权和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 

 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向社会公开执法依据、程序、期限和职

责，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要强化执法责任意识，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。  

  五、建立健全各方配合的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治理机制        

  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涉及面广，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积

极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创造和提供必要的条件。各有关部门要相

互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必要时可开展联合执法，发挥政府行政执法

的整体效能。劳动保障部门还要加强与法院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

联等组织的沟通协调，争取其对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支持。 

               

  

二○○九年二月十二日   

 

主题词：行政管理  劳动保障  监察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        市政协办公室，  

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、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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